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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鄉情」古蹟日活動
1、 目的

為推廣臺北城的古蹟在常民生活與傳統產業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藉由「臺北城鄉情」的學生作文比賽；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觀察及體會臺北市的古蹟建築，培養珍惜鄉土文化資產之情懷，進而推廣鄉土教育的深耕。
本活動宗旨在透過作文比賽作品徵選的宣傳，鼓勵學生關懷所居住的臺北城，期藉由對古蹟建築的觀察，深化鄉土文化的記憶，提升對古蹟建築美感的鑑賞力，進而號召市民對臺北市古蹟建築之重視及珍惜。
貳、依據

依據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98年度工作計劃辦理。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協辦單位：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臺北市老松國民小學
肆、參賽對象及組別

一、凡就讀於臺北市公私立（含國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之學生。
   組別：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
   二、各校應徵作品件數：
（一）國小－各校分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參賽，各組應繳交作品至少2件。

（二）國中－各校應繳交作品至少2件。

（三）每人限送作品乙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一人，指導老師亦為一人。
伍、徵文主題

一、以臺北市古蹟探訪心得為題，以文章方式呈現臺北市古蹟之自然、人文、建築等各
    種風情樣貌，或推廣對古蹟保存的觀念，文體得為記敘文、抒情文、論述文等形式， 

    惟不得為詩、詞或曲等形式，並請詳加標點符號。

二、臺北市古蹟認定範圍以臺北市文化局網站所定為主。  
陸、投稿及收件方式

一、於收件期間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站（http://hcec.tp.edu.tw）下載報名表自
    行列印報名，並於截止日期前將作品以專人送達或掛號方式寄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
    心（108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
    午4時30分），為求評審過程之公正，作品上請勿顯示作者姓名。
二、作品規格以藍、黑色筆書寫之600字稿紙為限。

三、國小中年級組字數300-400字；國小高年級組字數500-600字；國中組字數1000-1200字。

四、投稿作品需未曾於任何競賽活動中獲獎或發表，不得有抄襲情事，若本中心發現或
    他人檢舉查證屬實者，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五、凡報名參賽作品版權歸屬本中心所有，本中心得將作品展覽、出版、修改、編輯及
    提供網路下載等，不另致酬。

六、投稿作品請自留底稿，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柒、比賽期程
一、公告日期：98年4月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發文至臺北市公私立（含國立）國民中、
    小學。

二、收件日期：98年4月15日至6月26日。
      三、評選日期：98年7月起，由本中心聘請國語文教育專家學者及具國語文教學推動經
          驗之國小教師擔任評審。評選係參考評審要點進行審查。
四、得獎公告：預定於98年9月1日前公布得獎之名單於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頁，並
    以電話通知獲獎人。

五、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98年9月19日上午10時30分。
捌、錄取名額
 各組擇優錄取前三名、優等三名、佳作五名，惟評審得視參賽作品之水準酌予增減錄
 取名額。
玖、評審方式
一、聘請國語文教育專家學者及具國語文教學推動經驗之國小教師擔任評審。
二、評審項目及比重標準： 

1. 內容與思想：佔評分比重50％。

2. 結構與修辭：佔評分比重40％。
3. 書法與標點：佔評分比重10％。

拾、獎勵辦法

一、各組錄取前三名、優等三名、佳作五名，於98年9月19日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會
    進行頒發獎狀及圖書禮券。 
1. 第一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2,000元）。 

2. 第二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1,500元）。 

3. 第三名：各組1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1,000元）。 

4. 優  等：各組3名（獎狀乙紙及圖書禮卷500元）。

5. 佳  作：各組5名（獎狀乙紙）。
二、各校得依獲頒之獎狀及本辦法逕依權責及相關敘獎規定辦理，獎勵額度如下：

1. 前三名：指導老師敘嘉獎二次。
2. 優等及佳作：指導老師敘嘉獎乙次。

三、指導教師之認定一律以報名表格中所載明者為準，同一指導教師指導不同學生參賽
    得獎，請擇其中最優名次敘獎，不得重覆敘獎。
四、參賽學生獎勵事宜，各校可逕依權責及相關敘獎規定辦理。
   五、各組得獎作品將編輯成冊，於成果發表會表揚，並發送2本至臺北市各公私立（含
       國立）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圖書室。
拾壹、活動經費
由本中心98年度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付。
拾貳、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98年度『臺北城鄉情』作文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本中心填寫）

	姓      名
	
	就讀學校
	
	班級
	（ ）年（ ）班

	指 導 教 師
	
	聯絡電話
	o：             手機：

	報名組別

（請勾選）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
□國中組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賽作品，茲同意將該作品之著作權及使用權讓與承辦單位所有，承辦單位得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修改、發行、公開發表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謹此聲明。
                 著作權讓與人（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報名表請務必詳細填寫，報名表填寫不完整、作品規格或參賽資格不符合，以致影響資格或評審結果，本中心將取消報名資格，恕不另行通知。
※請將報名表隨作品於98年6月26日前以專人送達或掛號郵寄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逾期
  恕不受理。
※作品寄達地址：108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9時至下午4時30分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電話：2336-1704＃40 聯絡人：周妙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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